2018年度同级财政对国有改制企业
年内退休人员养老保险优惠补贴资金
绩效评价报告

    为强化财政支出资金管理，提高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效益，根据《桃源县财政局关于对2018年度本级财政安排的预算资金展开绩效自评的通知》预算绩效工作安排，我们对2018年度同级财政对国有改制企业年内退休人员养老保险优惠补贴资金进行了绩效评价，形成本报告。
1、 项目概况
（1） 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桃源县社会劳动保险事业管理处是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我处下设办公室、待遇计发股、退休人员管理股、征缴股、个人账户管理股、被征地农民保险股、财务股、稽核股、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股。
    我单位共有核定编制数为36人，现有在编在职工作人员26人。退休人员15人，劳务派遣人员6人。
我单位是提供社会保险服务的机构，主要职责体现在以下方面：
1、负责全县企业职工、灵活就业人员、被征地农民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的征缴。
2、负责全县企业离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被征地农民退休人员及城乡居民养老金的发放。
3、负责在职参保人员养老保险关系转移。
4、对全县企业离退休人员及城乡居民养老金领取人员，领取养老金的资格进行认证。
  （二）项目基本情况简介，包括项目基本性质、用途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等。
    《财政部、劳动保障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再就业资社保补贴金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及根据常人社发[2016]30号《常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常德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严格执行灵活业人员享受社保补贴政策的通知》的通知精神，凡持《再就业优惠证》的“4050”人员从事灵活就业的，可按程序申请享受一定额度的社会保险补贴，此项补贴资金是同级财政预算安排，县财政部门实际下岗人员社保缴费优惠情况，足额安排补助资金。在此背景下，国有改制企业年内退休人员养老保险优惠补贴专项资金项目正式设立。
    二、项目绩效目标
    (一）绩效总目标
    解除广大国有企业下岗人员养老保险后顾之忧，使他们能及时续保缴费，能按时退休，提升满意度，确保我县社会保险工作健康发展平稳运行。
    （二）2018年绩效目标
    通过实施本项目，全年补贴资金102万元及时请款到位，及时解决特困下岗职工群体及时补交和缴纳养老保险费，确保他们按时退休，确保我县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保费得到落实，广大下岗人员满意度达95%以上，主管部门满意度达95%以上。    
    三、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资金到位情况
根据年初预算，应到位资金102万元，实际到位102万元，到位率100%。
    （二）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财政拨入的102万专项资金全部用于支付年内退休的下岗职工群体财政补贴部分及未享受下岗职工优惠补贴三年的下岗职工缴纳养老保险费。
   （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1. 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了以主任为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中层干部为成员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我处业务股、财务室，具体组织实施此项工作，确保工作取得实效，达到预期目的。
    2. 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社会保障项目资金及时纳入同级部门预算管理，做到先有预算安排、再有项目分配，发挥预算在财政项目资金分配活动中的基础性作用，避免预算安排和资金分配脱节。按程序将财政社会保障项目资金的分配情况在规定的范围内公开，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提高项目资金分配的透明度和知晓度。
    3. 实行专户管理。财政预算安排下拨的国有改制企业年内退休人员养老保险优惠补贴专项资金，我们及时转入“财政专户”实行专项管理，并根据《财政社会保障补助资金专户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按照补助资金使用的进度，拨入同级“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专户内的资金一律不得与国库内其他资金混用或挪作它用。 
   四、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是领导重视。为管好、用好专项资金，我处高度重视，将此项工作纳入为基层专干办实事项目实施。对项目资金的分配和使用做了明确规划，确保项目资金用到实处。
二是完善制度。为了更好地管好用好这项专项资金，我处制定专项管理制度，做到了专款专用，未发现虚报、冒领现象，充分发挥专项资金的投资绩效。
五、项目绩效情况
确保年内退休的国有改制企业人员足额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及时办理退休。
六、项目自评结果
    我单位按文件要求，成立了专门的绩效评价工作组，工作组结合单位的实际情况，整理收集相关资料，检查财务会计记录，对照《专项资金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表》逐条进行自查自评。自评得分96分，评价等级为“优秀。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1. 建议：继续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增加保费来源，做好下岗职工的断保补保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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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源县社会劳动保险事业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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